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深地国重〔2021〕7号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
验室实验安全事故应急预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全室师生： 

根据《中国矿业大学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》《中国矿业

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工作实际，

实验室制定了《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

安全事故应急预案（试行）》，现予印发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 

 

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

2021 年 6月 22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实验室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月 22 日印发    

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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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

实验安全事故应急预案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编制目的 

对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（以下简称“实验室”）

可能发生的所有实验安全突发事件做出及时的响应和处理，有效地控制

事态的发展，尽可能地消除和减少事件伴随的灾害损失和伤害，保障实

验室工作人员和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，维护社会稳定。 

第二条 编制依据  

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《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

案》、《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》（ GBT 

29639-2020/2013）、《中国矿业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（试行）》

等相关预案和管理条例，制定本预案。 

第三条 适用范围 

本预案所称实验安全事故是指实验室或实验场所发生的，造成或者

可能造成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的事件。 

第四条 事故类型与级别 

根据事件的性质、严重程度、可控性、影响范围等因素，从重到轻

依次分为特别重大事件（Ⅰ级）、重大事件（Ⅱ级）、较大事件（Ⅲ级）

和一般事件（Ⅳ级）四个等级。 

（一）特别重大事件（Ⅰ级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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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剧毒化学品、易制毒化学品、易制爆化学品的丢失或被盗； 

2.对所在校区以外的人员生命健康、社会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危险

化学品泄漏事件； 

3.危险源引发的致 5 人以上受伤害或有人员死亡的各类事件； 

4.危险源引发的不可控火灾事件。 

（二）重大事件（Ⅱ级） 

1.除剧毒化学品、易制毒化学品、易制爆化学品以外的其它危险化

学品的丢失或被盗； 

2.对所在校区其它单位的人员生命健康、社会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

危险化学品泄漏事件； 

3.危险源引发的致 3-5 人受伤害的各类事件。 

（三）较大事件（Ⅲ级） 

1.不会对所在校区其它单位人员生命健康、社会环境造成影响的危

险化学品泄漏事件；  

2.危险源引发的致 1-2 人受伤害的各类事件。 

（四）一般事件（Ⅳ级） 

1.限于事发单位内、无扩大趋势，不会对周边环境和人员健康造成

影响的危险化学品泄漏事件； 

2.危险源引发的初期或小范围内可控的火灾事件； 

3.危险源引发的其它各类事件，但未造成人员伤害。 

第五条 应急预案体系 

本应急预案为实验室综合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的合并，可根据

本预案的要求编制其他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。 

第六条 应急工作原则 

坚持“以人为本，安全第一；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；把握先机，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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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应对”的原则。特别重大事件（Ⅰ级）、重大事件（Ⅱ级）、较大事件

（Ⅲ级）报请学校，由学校进行应急管理；一般事件（Ⅳ级）由实验室

负责统一领导、处置。各类事件均应当落实、做好应急处置的基本任务。 

第二章  风险描述 

第七条 风险类型 

根据实验室实际，参照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（GB6441）,

综合考虑事件起因、伤害方式等，实验室可能出现的风险事件类型划分

如下： 

（一）起重伤害； 

（二）触电； 

（三）机械伤害； 

（四）高空坠落； 

（五）灼伤、冻伤； 

（六）火灾。 

第三章  组织机构及职责 

第八条 组织机构及职责 

实验室成立统一的应急工作组，包括应急指挥组、救援与技术保障

组、经费与后勤保障组、疏散与治安保障组。 

（一）指挥组： 

由实验室主任、副主任、办公室主任、实验中心主任组成。实验室

主任是第一责任人，实验室副主任为主要负责人。负责Ⅳ级事件的统一

领导和指挥；负责Ⅰ级、Ⅱ级、Ⅲ级事件的沟通协调和前期处置。 

（二）救援与技术保障组： 

由科研副主任负责，由办公室主任、科研秘书、相关技术老师、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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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事件的责任教师组成。负责应急响应人力资源队伍，包括应急专家、

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联系等；负责对接校医院、上级医院。 

（三）经费与后勤保障组： 

由行政副主任负责，由办公室财务秘书、设备秘书、相关技术老师

组成。负责应急物资和装备的供给，负责交通运输及使用条件。 

（四）疏散与治安保障组： 

由研究生副主任负责，由办公室研究生秘书、物业公司负责人、相

关技术老师组成。负责现场的人员的疏散，现场保护和秩序维持。 

第四章  应急流程 

第九条  报告流程 

事发现场人员应立即向导师或实验室办公室（83995678）或实验技

术老师或门卫值班室（83995110）报告，接到报告的人员应在第一时间

向实验室负责人报告。 

实验室负责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初步判断事件等级，按照事件级

别向学校有关部门报告（Ⅰ级事件须报告校党政办公室（83590060）、实

验室与设备管理处（83590600）和保卫处（83590110）；Ⅱ级和Ⅲ级须报

告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、保卫处；Ⅳ级事件由实验室自行处置）。 

出现人员伤害时，需同时报告校医院（83592250），请求支援。特别

紧急的情况可先越级报告，或根据人员受伤、火警等情况分别拨打 120 急

救电话、119 火警电话。 

第五章  应急响应 

第十条  响应程序 

实验室负责人根据事件级别，确定启动应急预案，应急指挥小组启

动。迅速采取前期应急处置措施，封锁现场，疏散人员，积极救治受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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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，控制事态发展。 

第十一条  应急处置基本任务 

（一）控制危险源。及时控制造成事件的危险源（灭火、切断毒源

等），防止事件继续扩展，确保及时、有效地进行救援。 

（二）抢救受害人员。及时、有序、有效地实施现场急救与安全转

送伤员，以降低伤亡率，减少事件危害。 

（三）引导人员撤离。组织撤离时应指导人员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自

身防护，并向上风向迅速撤离出危险区或可能受到危害的区域。撤离过

程中应积极组织人员开展自救和互救工作。 

（四）做好现场洗消。对现场残留的有毒有害物质和可能对人和环

境继续造成危害的物质，应及时组织人员予以清除，减轻危害后果，防

止对人的继续危害和对环境的二次污染。 

第十二条  应急处置事项要点 

（一）触电应急救援要点； 

1.脱离电源。 

电流作用的时间越长，伤害越重，所以在发生触电事故后，应采取

一切安全、可靠的手段迅速切断电源以解救触电者。 

使触电者脱离电源的方法包括：立即拉开电源开关或拔除电源插头，

或用有绝缘柄的电工钳或有干燥木柄的斧头切断电源，断开电源；用带

有绝缘胶柄的钢丝钳、绝缘物体或干燥不导电物体等工具将触电者迅速

脱离电源。 

2.脱离电源后的处理 

触电者脱离电源以后，现场救护人员应迅速对触电者的伤情进行判

断，根据触电者神智是否清醒、有无意识、有无呼吸、有无心跳（脉搏）

等伤情对症抢救，无心跳（脉搏）的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法并反复循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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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，等待医生到现场接替救治。 

（二）起重伤害、机械伤害、高空坠落救援要点： 

必须立即停止机械设备，向周围人员呼救，隔离危险源，进行简单

包扎、止血等措施，以防止受伤人员流血过多造成死亡事故发生。 

受伤人员出现肢体骨折时，应尽量保持受伤的体位，防止因救助方

法不当导致伤情进一步加重。发生断手、断指等严重情况时，对伤者伤

口要进行包扎止血、止痛、进行半握拳状的功能固定。对断手、断指应

用消毒或清洁敷料包好，忌将断指浸入酒精等消毒液中，以防细胞变质。

将包好的断手、断指放在无泄漏的塑料袋内，扎紧好袋口，在袋周围放

在冰块，速随伤者送医院抢救。受伤人员出现呼吸、心跳停止症状后，

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法并反复循环进行，等待医生到现场接替救治。 

（三）灼伤救援要点： 

应迅速脱离热（冷）源，受伤者或伤势较轻，应立即至就近水源处，

用干净缓和冷（温）水冲洗伤口。若热液烫伤，应立即将被热液浸湿的

衣服脱去。用剪刀剪开脱去衣物，防止粗暴的动作将创面表皮大片撕

脱。 用干净的物品包扎灼伤区域，防止感染；受损的皮肤已经失去表皮

的保护，不可以直接冰敷，以免冻伤。 受伤人员出现呼吸、心跳停止症

状后，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法并反复循环进行，等待医生到现场接替救治。 

第六章  应急预案管理 

第十三条  评审 

应急预案应聘请实验室以外的专家进行评审，由学校管理部门人员、

管理专家、技术专家 3-5人组成，对预案体系的科学性、要素的完整性、

措施的针对性、条件保障的可行性、与学校应急预案的衔接性等进行评

审形成评审意见，明确需要修改的内容，给出评审结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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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发布 

应急预案通过评审后，由实验室主任签批后发布。预案须发布给全

体师生员工、物业单位、其他进入实验区域的有关人员。所有实验区域

醒目位置应张贴应急联系方式。 

第十五条  备案 

按照学校管理单位隶属及管理职能，本应急预案由实验室办公室向

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院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、保卫处三个部门备案，备

案时按照文件运转要求，做好书面交接记录。 

第十六条  培训 

各类安全教育必须纳入应急预案的内容；实验室准入环节须进行应

急预案的培训和教育。承担应急预案实施的人员，须每半年进行一次专

题培训，熟悉应急职责、应急程序和岗位应急处置方案。 

第十七条  演练 

每年在全实验室范围内组织至少一次专项应急预案或现场处置方

案，演练可以现场或沙盘推演等方式进行。 

第十八条  修订 

出现以下情况的须对本预案进行修订： 

（一）实验室负责人更换； 

（二）出现新的重大危险源； 

（三）上级应急预案发生变化； 

（四）应急预案的环境条件发生变化。 

新修订应急预案应重新进行评审。 

第十九条  其他 

本应急预案为实验室第二版应急预案。起草时间：2020 年 11 月；

评审时间：2021年 4月；签发日期：2021年 6月 22日。 


